
 
 

证券代码：688205            证券简称：德科立          公告编号：2023-054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

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数量：3,464,021 股 

发行价格：63.51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19,999,973.71 元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17,149,951.88 元 

 预计上市时间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新增 3,464,021 股股份

已于 2023 年 9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

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共 5 家，全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有关规定执



 
 

行。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之前，公司股本为 97,280,000 股；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

公司增加 3,464,021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本增加至 100,744,021 股。本次发

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桂桑、渠建平、张劭。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股东大会授权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向

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授

权期限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董事会审议 

2023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



 
 

关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议案》《关于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2023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更新

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

域的说明的议案》。 

2023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公司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

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

域的说明的议案》。 

2023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更新



 
 

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

域的说明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特定对象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3 年 7 月 25 日，公司本次科创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申请由上海

证券交易所受理并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发的《关于受理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融资）

[2023]181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023 年 8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43 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3,464,021 股，未超

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3,464,021 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3,464,021 股的 70%（即 2,424,815 股）。 

3、发行价格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

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 59.15 元/股（以下简称

“发行底价”）。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期间为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

因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派发现金股利事项，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7 日。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6 日每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

总额调整公式如下： 

V1= V0-D*W 

其中，V0 为调整前该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D 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0.32 元（含税），W 为该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量，V1 为调整

后该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3.51 元/股，发行价格

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7.37%。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19,999,973.71 元，扣除发行费用 2,850,021.83 元（不

含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217,149,951.88 元，增加股本人民币 3,464,021.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213,685,930.88 元。 

5、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泰康资产悦泰增享

资产管理产品、田万彪、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5 家投资者。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并以同一价

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6、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

（苏公 W[2023]B071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止，主承销商指定

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投资者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219,999,973.71 元（贰亿

壹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柒拾叁元柒角壹分）。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苏公 W[2023]B070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8 月 25 日止，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464,021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19,999,973.71 元，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2,850,021.83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17,149,951.88 元（大写：

贰亿壹仟柒佰壹拾肆万玖仟玖佰伍拾壹元捌角捌分），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 3,464,021.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213,685,930.88 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 3,464,021 股股份已于 2023 年 9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

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共 5

家，全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

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要求；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和股

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

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



 
 

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

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

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

求。”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

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及《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上

市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且不超过 35 名，符合《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

需办理因本次发行引起的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手续，以及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章

程修改等事宜的市场主体登记或备案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报价情况和《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

股数的原则，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63.51 元/股，最终发行规模为 3,464,02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19,999,973.71 元。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5 名，均为本

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不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本次发行具体

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特定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

产品 
237,426 15,078,925.26 6 

2 田万彪 237,426 15,078,925.26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6,235 60,730,484.85 6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7,132 75,394,753.32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45,802 53,716,885.02 6 

合计 3,464,021 219,999,973.71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因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原因增加的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二）发行对象简介 

1、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1）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84802043P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 429 号 28 层（实际自然楼层

25 层）2806 单元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段国圣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

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

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237,426 股 

限售期：6 个月 



 
 

（2）田万彪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 

身份证号码：230103************ 

获配数量：237,426 股 

限售期：6 个月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956,235 股 

限售期：6 个月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注册资本：1,482,054.682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获配数量：1,187,132 股 

限售期：6 个月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845,802 股 

限售期：6 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

一年无重大交易，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股份性质及



 
 

其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股

数（股） 

1 
无锡泰可领科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4,741,405 25.43% 24,741,405 

2 钱明颖 
境内自然

人 
10,870,740 11.17% 10,870,740 

3 
平潭德多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5,478,570 5.63% 5,478,570 

4 兰忆超 
境内自然

人 
4,218,499 4.34% 4,218,499 

5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63,094 3.97% 3,863,094 

6 
无锡市德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755,000 3.86% 3,755,000 

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7011 组合 
其他 3,444,281 3.54% 0 

8 

惠州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红土湛卢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107,910 3.19% 3,107,910 

9 沈良 
境内自然

人 
2,603,725 2.68% 2,603,725 

10 

湖北凯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苏州凯辉成长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395,119 2.46% 2,395,119 

合计 64,478,343 66.28% 61,034,06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3 年 9 月 4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信息，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股

数（股） 

1 
无锡泰可领科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4,741,405 24.56% 24,741,405 

2 钱明颖 
境内自然

人 
10,870,740 10.79% 10,870,740 

3 

鹰潭德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原名“平潭德多

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5,478,570 5.44% 5,478,570 

4 兰忆超 境内自然 4,218,499 4.19% 4,218,499 



 
 

人 

5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16,978 3.79% 0 

6 
无锡市德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755,000 3.73% 0 

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7011 组合 
其他 3,444,281 3.42% 0 

8 

惠州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红土湛卢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107,910 3.08% 3,107,910 

9 沈良 
境内自然

人 
2,603,725 2.58% 2,603,725 

10 
无锡市德福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245,000 2.23% 0 

合计 64,282,108 63.81% 51,020,849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9,492,315 50.88 3,464,021 52,956,336 52.57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787,685 49.12 - 47,787,685 47.43 

总股本 97,280,000 100.00 3,464,021 100,744,02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之前，公司股本为 97,280,000 股，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增加至

100,744,021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股权结构仍然符合股票上市交易条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募投项目顺利开展和实施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

规模将增加，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

均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未来销售收入的增长及盈利水平的提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本

结构将得到优化，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提升，营运资金将得到有效补充，同时

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展开并拓展，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的业务和资产规模，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募投项目，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结

构发生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

行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

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发生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实际控制人之间因本次发行事项导致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 

若未来可能发生上述关联交易，则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执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六）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不会导致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发生

变化。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保荐代表人：周延明、杨帆 

项目协办人：杨谨瑞 

其他项目组成员：周丽涛、王麒杰、吕迎燕、陈天任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博华广场 36 层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二）发行人律师：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朴成 

经办律师：张玉恒、邰恬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江岛智立方 C 座 4 层 

联系电话：025-8663 3108 

（三）审计机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彩斌 

经办注册会计师：夏正曙、姜铭 

办公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 5-1001 室 

联系电话：0510-68798988 

传真：0510-68567788 

（四）验资机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彩斌 

经办注册会计师：夏正曙、姜铭 

办公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 5-1001 室 

联系电话：0510-68798988 



 
 

传真：0510-68567788 

 

特此公告。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7 日 


